核能研究所機動車輛安全管理及違規查察規定

中華民國96年10月15日訂頒

1、 為規範本所所區機動車輛交通安全與車輛管理，並針對違規車輛執行不定期查察取締，透過勸導及處罰方式，以維護所區交通安全，特參酌交通部頒之--「道路交通安全及違規處罰」規則及本所相關規定，訂定本規定。

2、 適用對象：

（1） 出入本所所區之全體員工、專業支援人員、退休人員、員工眷屬及來所洽公、訪談、或參與本所採購、工程施作之廠商、銀行、郵局、員工消費合作社工作人員、送貨廠商及特約商等人員所屬之機動車輛。

（2） 中科院員工（含公務車輛）

（3） 本所公務車輛（含機車）

3、 管理規則：

（1） 進出所區之機動車輛（含機車）須依本所門禁管理規定申請核發車輛（機車）通行證，憑證入所，並接受警衛人員之檢查。

（2） 核發之車輛（機車）通行證，限使用於申請之車輛，不得移用其他車輛，或私自借予他人使用。

（3） 所區內各型車輛之行車速率不得超過40公里，經過裝設輻射偵測器之通道（大門及南、北管制哨），時速不得超過8公里。

（4） 所有車輛應依規定停放於劃定之停車位內，禁止任意停放；機車則停放於機車停車格或停車棚內。所區道路劃有紅線地區嚴禁停車。

（5） 行車通過所區各十字路口應減速並注意對方來車後通行。並禮讓行人優先穿越通行。

（6） 機車於所區內行駛不分路程長遠，一律配戴安全帽，並不得以工作帽代替。

（7） 機動車輛停車一律熄火，嚴禁車輛引擎發動著停車，以符環保要求，防止空氣污染。

（8） 行車時應保持安全距離，依序行駛，嚴禁超車及逆向行駛。

（9） 遵守道路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指示及交通指揮人員指揮。

（10） 所區重要施工路段，施工單位應知會秘書室，並由施工廠商設置路障及圍籬等安全設施，以維行車安全。

（11） 本管理規則若有未盡事項，悉依相關交通規則辦理。

4、 查察作業：

（1） 查察區域：

1、 重點區域：本所所部大樓（含圖書館前）、027館（銀行、郵局）、活動中心及員工消費合作社週邊道路及地區。

2、 一般區域：前項館舍及路段以外之區域。

（2） 查察作法：

1、 查察違規作業由本所保警中隊員警及秘書室事務科人員，不定時於所區內執行，執行時以定點抽查、巡邏抽查等方式實施，若發現違規採照相存證，並開具違規勸導單（如附）方式處理，並將處理結果填具違規查察登記冊後交由秘書室彙整陳 報。

2、 查察違規人員於執行過程應注意禮節，如非必要不得當場查扣證件。

3、 重點區域以查察違規停車、超速及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為主；一般區域則查察違規占用人行道、草坪及其他違規事項。

4、 查察違規車輛時採柔性勸導為優先，第1次違規先開具「車輛違規勸導單」，若仍未改進再依違規事項開具違規單處理。

5、 查獲之違規案件，如屬中科院員工，則由秘書室行文中科院相關單位處理。

6、 查察小組於查察時若發現員工或違規人員不服取締，請迅速回報秘書室至現場處理，並請同仁配合查察，若與查察人員衝突則移送相關單位處置。

5、 違規處罰：

（1） 有下列違規事項屬第1次違規，情節輕微，且能迅速改進者，勸導後不處罰，列冊送請單位主管告誡：

1、 違規停車。

2、 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。

3、 行車超速及違規行駛者。

4、 車證移用，查察原因單純且輕微者（如車輛保養）。

（2） 有下列違規事項屬第2次違規者，列冊所內網頁公告，並吊扣本所機動車輛通行證2個月。

1、 嚴重違規停車。

2、 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。

3、 行車超速。

4、 車證移用。

（3） 有下列違規事項屬第3次違規，且屢勸未盡改善，吊扣本所機動車輛通行證一年不得再申領。

1、 違規停車屢勸不聽，有多次違規記錄。

2、 所內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，屢勸不聽，嚴重影響安全者。

3、 所內行車速度超速或車輛蛇行行駛，嚴重影響行人安全者。

4、 私自移用車證，情節嚴重者。

（4） 於本所大門會客室洽借入所通行證之人員違規，依規定第1次開勸導單，若第2次以上違規則函送所屬公司，並管制申請入所2個月，第3次以上者管制1年。

（5） 經核定吊扣車輛通行證，應於繳證期限內至秘書室事務科繳證，逾期未繳，保警值勤人員於大門可逕予收繳，違規人員不得異議。

（6） 上列違規事項，經核定吊扣車輛通行證人員，不得向會客室借用臨時通行證。

（7） 其他違規事項若嚴重足以影響所區安全事項，或不服取締，態度惡劣者，另案簽核，註銷車證或不得申證。

（8） 入所廠商及非本所人員之處罰規定，除申領本所車證依上述規定處罰外，並函送所屬公司知照，若情節嚴重有觸相關法律事件，函送相關警察機關辦理。

（9） 本所車輛行駛中科院院區，須遵照中科院車輛安全管制規定辦理，違規亦需接受懲處。

6、 其他事項：

（1） 本規定旨在維護本所行車秩序、行車安全等，請員工同仁、廠商、來賓，共同配合，來所洽公、施工廠商請接待（陪同）人員告知本所規定。

（2） 本所核發之各類車輛通行證，請申請人妥慎保管，並依規定使用，切勿私自移用。入所車輛應配合值勤員警之抽查。

（3） 車輛安全管理及查察承辦單位為秘書室事務科，執行查察作業為保警中隊。

七、本規定奉 核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項，悉依相關法令辦理，並適時修訂公布。

